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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台上字第630號

上   訴   人  春連工業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林水吉       

訴 訟代理 人  楊代華律師

              馮基源律師

              呂彥禛律師

被  上訴  人  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

              L LIMITED

兼法定代理人  陳曼蓮                                 

上 二人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賴以祥律師

              賈鈞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13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6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

IM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稱維泰公司）為未經我國

認許之外國法人，被上訴人陳曼蓮以維泰公司名義先後與伊

簽立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VICTIME設備採購

合約書（下合稱系爭採購契約），購買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

網印機（下分稱編號1、2、3、4網印機）共計173台。伊已

交付前開網印機予維泰公司，維泰公司迄未給付編號2、3網

印機（下稱系爭網印機）驗收款合計美金（以下未標明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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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同）168萬3,000元（下稱系爭驗收款），經伊於民國

102年3月31日催告其配合驗收並給付系爭驗收款，維泰公司

猶未履行，伊再於同年6月19日催告陳曼蓮於10日內給付，

應與維泰公司自102年6月30日起負連帶給付之遲延責任等

情。爰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15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68萬3,000元，及自

10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

外）所示瑕疵，並未驗收合格，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

項之付款條件。縱認上訴人得請求系爭驗收款，然系爭網印

機及編號1網印機，均有瑕疵，預估修復所需費用逾重新購

買新機成本。維泰公司得就編號1至3網印機，依序請求減少

價金86萬5,800元、166萬6,000元、170萬元，及請求上訴人

賠償編號4網印機修復費用人民幣106萬3,000元、因上訴人

遲延交付致維泰公司支出違約金48萬5,100元之損害，並以

之與系爭驗收款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無非以：

　㈠維泰公司為未經本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陳曼蓮為該公司

負責人，先後以維泰公司之名義，與上訴人訂立系爭採購契

約，向上訴人購買編號1至4所示之網印機共計173台，上訴

人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交貨時間、地點，將173台網印

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已付清編號1、4網印機價

款，就系爭網印機部分，則僅給付50%價款，尚有驗收款合

計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查系爭採購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賣方保證所交付安裝之

本設備俱係無瑕疵新品且完全符合本合約所載規格」，是上

訴人交付之網印機，需為無瑕疵之新品，並符合系爭採購契

約所載規格內容。兩造不爭執系爭網印機與編號1網印機之

規格、功能均相同，系爭網印機亦需符合編號1網印機採購

契約所附規格單（下稱系爭規格單）。系爭規格單末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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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其餘規格/設計模式，人機操作功能等，主要以30PP

印刷機為主要參考」。依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水吉所陳及上

訴人總經理林學承、系爭網印機CCD視覺對位系統供應商視

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志揚、測試工程師翁山恩之證述，

上訴人知悉維泰公司購買系爭網印機，係為出售予訴外人伯

恩光學有限公司大陸惠州廠（下稱伯恩公司），上訴人並前

往伯恩公司了解網印機製作過程，及以訴外人東遠精技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遠公司）所製作之ATMAGW 30PP「CCD

玻璃視窗居中對位網印機＋自動吸盤退料」（下稱30PP網印

機）與文宣做出樣機後，再製造系爭網印機。上訴人製作樣

機時，經陳曼蓮帶同測試工程師翁山恩告知系爭網印機之規

格與精度及伯恩公司之需求，堪信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印

機，規格、設計模式及人機操作功能等，均應以東遠公司30

PP網印機為主要參考，且CCD精度需達上訴人宣稱之正負0.0

05MM，始符系爭採購契約之本旨。

  ㈢依被上訴人所提電子郵件及證人翁山恩、鍾永曉（伯恩公司

絲印副經理）、李健榮（伯恩公司技術開發員）等之證述，

伯恩公司自101年7月起，即多次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存

有多項瑕疵，鍾永曉於103年1月12日彙整提出「HS 200G型

機台問題點」，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所

示瑕疵，無法生產公差0.05MM內產品。翁山恩前往上訴人實

驗室時，已發現系爭網印機之CCD對位臺有誤差，要求上訴

人須經其確認可達伯恩公司要求之精度始得出貨，惟上訴人

交付之200型網印機，CCD對位系統和機器結構仍有問題，精

度未達±0.005MM，不符前述參考標準。經囑託台北市機械技

師公會鑑定，亦認：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

目21、32外）所示瑕疵，且其中因設計不良、零組件精度不

佳和材料缺失等因素，致影響設備功能性和安全性者15項，

其中27項瑕疵並屬系爭採購契約及系爭規格單所規範情形。

鑑定標的「重現精度」，不符合±0.005MM精度要求。設備瑕

疵大都於最初測試驗收時即已存在，網印機因原設計方式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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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出廠時之品質管制不嚴謹，使用之零組件精密度不足，

支撐CCD鏡頭之鋁合金材質結構強度不佳，既有之CCD攝影對

位系統早已停產等因素，業已無修復之可行性等語。益證系

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

疵，不符維泰公司與上訴人約定之品質。上訴人自101年1月

3日起至101年9月21日為止，陸續將系爭網印機送至基隆港

交付維泰公司受領後轉運至伯恩公司，伯恩公司、維泰公司

自101年8月起，即多次以電子郵件告知上訴人瑕疵，要求上

訴人盡速安排專業工程師解決，上訴人自101年9月12日起至

102年3月24日間，先後派員至伯恩公司對系爭網印機進行檢

查及修補，維泰公司並無怠於檢查及通知瑕疵，不生視為承

認所受領之物之效果。

　㈣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方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

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50%訂金即期；50%驗收

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是必待被上訴人驗收完

成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維泰公司始有給付系爭驗收款

義務。系爭網印機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

示之瑕疵，因而未經維泰公司驗收合格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

書，尚不符前開約定之要件，維泰公司自無給付系爭驗收款

義務，其法定代理人陳曼蓮亦無庸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

規定，就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負連帶給付之責。

　㈤從而，上訴人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

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8萬3,000元本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基礎。

四、本院之論斷：

　㈠按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債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

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應認該事

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是於約定

之事實發生已不能之情形，該債務原則上尚不當然消滅，債

務人除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行使其權利外，不得僅以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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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未發生為由，拒絕履行債務，庶免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久懸

未決。

　㈡查上訴人與維泰公司間簽訂系爭採購契約，由維泰公司向上

訴人買受系爭網印機，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時

間，將系爭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尚有系爭驗

收款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採

購契約第6條第1項載明：「買方（維泰公司）於發給驗收合

格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上訴人）。（50%

訂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依鑑

定人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之鑑定意見，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

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部分瑕疵已無修

復之可行性，有鑑定報告書可稽（見鑑定報告書第60至63

頁），維泰公司並已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於102年3月25日

向上訴人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見一審卷㈠第29頁、第50至

52頁），似見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係以維泰公司發給上

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之不確定事實發生，為其給付系爭驗收

款之清償期，且系爭網印機部分瑕疵無法修復，維泰公司就

該瑕疵已確定其主張之法律效果為減少價金，無可能再發給

上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果爾，能否謂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

未屆至，維泰公司猶得以系爭網印機尚未驗收合格，抗辯其

給付義務尚未發生？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遽以

上訴人之請求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之付款要

件，逕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合。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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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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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630號
上   訴   人  春連工業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林水吉        
訴 訟代理 人  楊代華律師
              馮基源律師
              呂彥禛律師
被  上訴  人  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
              L LIMITED






兼法定代理人  陳曼蓮                                  
上 二人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賴以祥律師
              賈鈞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稱維泰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被上訴人陳曼蓮以維泰公司名義先後與伊簽立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VICTIME設備採購合約書（下合稱系爭採購契約），購買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網印機（下分稱編號1、2、3、4網印機）共計173台。伊已交付前開網印機予維泰公司，維泰公司迄未給付編號2、3網印機（下稱系爭網印機）驗收款合計美金（以下未標明幣別者，均同）168萬3,000元（下稱系爭驗收款），經伊於民國102年3月31日催告其配合驗收並給付系爭驗收款，維泰公司猶未履行，伊再於同年6月19日催告陳曼蓮於10日內給付，應與維泰公司自102年6月30日起負連帶給付之遲延責任等情。爰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68萬3,000元，及自10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並未驗收合格，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之付款條件。縱認上訴人得請求系爭驗收款，然系爭網印機及編號1網印機，均有瑕疵，預估修復所需費用逾重新購買新機成本。維泰公司得就編號1至3網印機，依序請求減少價金86萬5,800元、166萬6,000元、170萬元，及請求上訴人賠償編號4網印機修復費用人民幣106萬3,000元、因上訴人遲延交付致維泰公司支出違約金48萬5,100元之損害，並以之與系爭驗收款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無非以：
　㈠維泰公司為未經本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陳曼蓮為該公司負責人，先後以維泰公司之名義，與上訴人訂立系爭採購契約，向上訴人購買編號1至4所示之網印機共計173台，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交貨時間、地點，將173台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已付清編號1、4網印機價款，就系爭網印機部分，則僅給付50%價款，尚有驗收款合計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查系爭採購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賣方保證所交付安裝之本設備俱係無瑕疵新品且完全符合本合約所載規格」，是上訴人交付之網印機，需為無瑕疵之新品，並符合系爭採購契約所載規格內容。兩造不爭執系爭網印機與編號1網印機之規格、功能均相同，系爭網印機亦需符合編號1網印機採購契約所附規格單（下稱系爭規格單）。系爭規格單末行記載：「其餘規格/設計模式，人機操作功能等，主要以30PP印刷機為主要參考」。依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水吉所陳及上訴人總經理林學承、系爭網印機CCD視覺對位系統供應商視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志揚、測試工程師翁山恩之證述，上訴人知悉維泰公司購買系爭網印機，係為出售予訴外人伯恩光學有限公司大陸惠州廠（下稱伯恩公司），上訴人並前往伯恩公司了解網印機製作過程，及以訴外人東遠精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遠公司）所製作之ATMAGW 30PP「CCD玻璃視窗居中對位網印機＋自動吸盤退料」（下稱30PP網印機）與文宣做出樣機後，再製造系爭網印機。上訴人製作樣機時，經陳曼蓮帶同測試工程師翁山恩告知系爭網印機之規格與精度及伯恩公司之需求，堪信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印機，規格、設計模式及人機操作功能等，均應以東遠公司30PP網印機為主要參考，且CCD精度需達上訴人宣稱之正負0.005MM，始符系爭採購契約之本旨。
  ㈢依被上訴人所提電子郵件及證人翁山恩、鍾永曉（伯恩公司絲印副經理）、李健榮（伯恩公司技術開發員）等之證述，伯恩公司自101年7月起，即多次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存有多項瑕疵，鍾永曉於103年1月12日彙整提出「HS 200G型機台問題點」，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瑕疵，無法生產公差0.05MM內產品。翁山恩前往上訴人實驗室時，已發現系爭網印機之CCD對位臺有誤差，要求上訴人須經其確認可達伯恩公司要求之精度始得出貨，惟上訴人交付之200型網印機，CCD對位系統和機器結構仍有問題，精度未達±0.005MM，不符前述參考標準。經囑託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鑑定，亦認：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且其中因設計不良、零組件精度不佳和材料缺失等因素，致影響設備功能性和安全性者15項，其中27項瑕疵並屬系爭採購契約及系爭規格單所規範情形。鑑定標的「重現精度」，不符合±0.005MM精度要求。設備瑕疵大都於最初測試驗收時即已存在，網印機因原設計方式錯誤，出廠時之品質管制不嚴謹，使用之零組件精密度不足，支撐CCD鏡頭之鋁合金材質結構強度不佳，既有之CCD攝影對位系統早已停產等因素，業已無修復之可行性等語。益證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疵，不符維泰公司與上訴人約定之品質。上訴人自101年1月3日起至101年9月21日為止，陸續將系爭網印機送至基隆港交付維泰公司受領後轉運至伯恩公司，伯恩公司、維泰公司自101年8月起，即多次以電子郵件告知上訴人瑕疵，要求上訴人盡速安排專業工程師解決，上訴人自101年9月12日起至102年3月24日間，先後派員至伯恩公司對系爭網印機進行檢查及修補，維泰公司並無怠於檢查及通知瑕疵，不生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之效果。
　㈣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方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50%訂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是必待被上訴人驗收完成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維泰公司始有給付系爭驗收款義務。系爭網印機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疵，因而未經維泰公司驗收合格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尚不符前開約定之要件，維泰公司自無給付系爭驗收款義務，其法定代理人陳曼蓮亦無庸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就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負連帶給付之責。
　㈤從而，上訴人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8萬3,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基礎。
四、本院之論斷：
　㈠按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債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是於約定之事實發生已不能之情形，該債務原則上尚不當然消滅，債務人除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行使其權利外，不得僅以該事實未發生為由，拒絕履行債務，庶免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久懸未決。
　㈡查上訴人與維泰公司間簽訂系爭採購契約，由維泰公司向上訴人買受系爭網印機，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時間，將系爭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尚有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載明：「買方（維泰公司）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上訴人）。（50%訂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依鑑定人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之鑑定意見，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部分瑕疵已無修復之可行性，有鑑定報告書可稽（見鑑定報告書第60至63頁），維泰公司並已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於102年3月25日向上訴人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見一審卷㈠第29頁、第50至52頁），似見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係以維泰公司發給上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之不確定事實發生，為其給付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且系爭網印機部分瑕疵無法修復，維泰公司就該瑕疵已確定其主張之法律效果為減少價金，無可能再發給上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果爾，能否謂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未屆至，維泰公司猶得以系爭網印機尚未驗收合格，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遽以上訴人之請求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之付款要件，逕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合。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630號
上   訴   人  春連工業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林水吉        
訴 訟代理 人  楊代華律師
              馮基源律師
              呂彥禛律師
被  上訴  人  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
              L LIMITED



兼法定代理人  陳曼蓮                                  
上 二人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賴以祥律師
              賈鈞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13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6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
    IM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稱維泰公司）為未經我國
    認許之外國法人，被上訴人陳曼蓮以維泰公司名義先後與伊
    簽立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VICTIME設備採購
    合約書（下合稱系爭採購契約），購買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
    網印機（下分稱編號1、2、3、4網印機）共計173台。伊已
    交付前開網印機予維泰公司，維泰公司迄未給付編號2、3網
    印機（下稱系爭網印機）驗收款合計美金（以下未標明幣別
    者，均同）168萬3,000元（下稱系爭驗收款），經伊於民國
    102年3月31日催告其配合驗收並給付系爭驗收款，維泰公司
    猶未履行，伊再於同年6月19日催告陳曼蓮於10日內給付，
    應與維泰公司自102年6月30日起負連帶給付之遲延責任等情
    。爰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
    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68萬3,000元，及自10
    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
    外）所示瑕疵，並未驗收合格，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
    項之付款條件。縱認上訴人得請求系爭驗收款，然系爭網印
    機及編號1網印機，均有瑕疵，預估修復所需費用逾重新購
    買新機成本。維泰公司得就編號1至3網印機，依序請求減少
    價金86萬5,800元、166萬6,000元、170萬元，及請求上訴人
    賠償編號4網印機修復費用人民幣106萬3,000元、因上訴人
    遲延交付致維泰公司支出違約金48萬5,100元之損害，並以
    之與系爭驗收款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
    第一審之訴，無非以：
　㈠維泰公司為未經本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陳曼蓮為該公司
    負責人，先後以維泰公司之名義，與上訴人訂立系爭採購契
    約，向上訴人購買編號1至4所示之網印機共計173台，上訴
    人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交貨時間、地點，將173台網印
    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已付清編號1、4網印機價款
    ，就系爭網印機部分，則僅給付50%價款，尚有驗收款合計1
    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查系爭採購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賣方保證所交付安裝之
    本設備俱係無瑕疵新品且完全符合本合約所載規格」，是上
    訴人交付之網印機，需為無瑕疵之新品，並符合系爭採購契
    約所載規格內容。兩造不爭執系爭網印機與編號1網印機之
    規格、功能均相同，系爭網印機亦需符合編號1網印機採購
    契約所附規格單（下稱系爭規格單）。系爭規格單末行記載
    ：「其餘規格/設計模式，人機操作功能等，主要以30PP印
    刷機為主要參考」。依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水吉所陳及上訴
    人總經理林學承、系爭網印機CCD視覺對位系統供應商視傑
    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志揚、測試工程師翁山恩之證述，上
    訴人知悉維泰公司購買系爭網印機，係為出售予訴外人伯恩
    光學有限公司大陸惠州廠（下稱伯恩公司），上訴人並前往
    伯恩公司了解網印機製作過程，及以訴外人東遠精技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遠公司）所製作之ATMAGW 30PP「CCD玻
    璃視窗居中對位網印機＋自動吸盤退料」（下稱30PP網印機
    ）與文宣做出樣機後，再製造系爭網印機。上訴人製作樣機
    時，經陳曼蓮帶同測試工程師翁山恩告知系爭網印機之規格
    與精度及伯恩公司之需求，堪信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印機，
    規格、設計模式及人機操作功能等，均應以東遠公司30PP網
    印機為主要參考，且CCD精度需達上訴人宣稱之正負0.005MM
    ，始符系爭採購契約之本旨。
  ㈢依被上訴人所提電子郵件及證人翁山恩、鍾永曉（伯恩公司
    絲印副經理）、李健榮（伯恩公司技術開發員）等之證述，
    伯恩公司自101年7月起，即多次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存
    有多項瑕疵，鍾永曉於103年1月12日彙整提出「HS 200G型
    機台問題點」，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所
    示瑕疵，無法生產公差0.05MM內產品。翁山恩前往上訴人實
    驗室時，已發現系爭網印機之CCD對位臺有誤差，要求上訴
    人須經其確認可達伯恩公司要求之精度始得出貨，惟上訴人
    交付之200型網印機，CCD對位系統和機器結構仍有問題，精
    度未達±0.005MM，不符前述參考標準。經囑託台北市機械技
    師公會鑑定，亦認：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
    目21、32外）所示瑕疵，且其中因設計不良、零組件精度不
    佳和材料缺失等因素，致影響設備功能性和安全性者15項，
    其中27項瑕疵並屬系爭採購契約及系爭規格單所規範情形。
    鑑定標的「重現精度」，不符合±0.005MM精度要求。設備瑕
    疵大都於最初測試驗收時即已存在，網印機因原設計方式錯
    誤，出廠時之品質管制不嚴謹，使用之零組件精密度不足，
    支撐CCD鏡頭之鋁合金材質結構強度不佳，既有之CCD攝影對
    位系統早已停產等因素，業已無修復之可行性等語。益證系
    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
    疵，不符維泰公司與上訴人約定之品質。上訴人自101年1月
    3日起至101年9月21日為止，陸續將系爭網印機送至基隆港
    交付維泰公司受領後轉運至伯恩公司，伯恩公司、維泰公司
    自101年8月起，即多次以電子郵件告知上訴人瑕疵，要求上
    訴人盡速安排專業工程師解決，上訴人自101年9月12日起至
    102年3月24日間，先後派員至伯恩公司對系爭網印機進行檢
    查及修補，維泰公司並無怠於檢查及通知瑕疵，不生視為承
    認所受領之物之效果。
　㈣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方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
    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50%訂金即期；50%驗收
    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是必待被上訴人驗收完
    成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維泰公司始有給付系爭驗收款
    義務。系爭網印機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
    示之瑕疵，因而未經維泰公司驗收合格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
    書，尚不符前開約定之要件，維泰公司自無給付系爭驗收款
    義務，其法定代理人陳曼蓮亦無庸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
    規定，就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負連帶給付之責。
　㈤從而，上訴人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
    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8萬3,000元本息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基礎。
四、本院之論斷：
　㈠按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債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
    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應認該事
    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是於約定
    之事實發生已不能之情形，該債務原則上尚不當然消滅，債
    務人除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行使其權利外，不得僅以該事
    實未發生為由，拒絕履行債務，庶免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久懸
    未決。
　㈡查上訴人與維泰公司間簽訂系爭採購契約，由維泰公司向上
    訴人買受系爭網印機，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時間
    ，將系爭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尚有系爭驗收
    款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採購
    契約第6條第1項載明：「買方（維泰公司）於發給驗收合格
    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上訴人）。（50%訂
    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依鑑定
    人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之鑑定意見，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
    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部分瑕疵已無修復
    之可行性，有鑑定報告書可稽（見鑑定報告書第60至63頁）
    ，維泰公司並已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於102年3月25日向上
    訴人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見一審卷㈠第29頁、第50至52頁
    ），似見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係以維泰公司發給上訴人
    驗收合格報告書之不確定事實發生，為其給付系爭驗收款之
    清償期，且系爭網印機部分瑕疵無法修復，維泰公司就該瑕
    疵已確定其主張之法律效果為減少價金，無可能再發給上訴
    人驗收合格報告書。果爾，能否謂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未屆
    至，維泰公司猶得以系爭網印機尚未驗收合格，抗辯其給付
    義務尚未發生？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遽以上訴
    人之請求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之付款要件，逕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合。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630號
上   訴   人  春連工業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林水吉        
訴 訟代理 人  楊代華律師
              馮基源律師
              呂彥禛律師
被  上訴  人  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
              L LIMITED



兼法定代理人  陳曼蓮                                  
上 二人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賴以祥律師
              賈鈞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英屬維京群島維泰公司（即VICTIM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稱維泰公司）為未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被上訴人陳曼蓮以維泰公司名義先後與伊簽立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VICTIME設備採購合約書（下合稱系爭採購契約），購買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網印機（下分稱編號1、2、3、4網印機）共計173台。伊已交付前開網印機予維泰公司，維泰公司迄未給付編號2、3網印機（下稱系爭網印機）驗收款合計美金（以下未標明幣別者，均同）168萬3,000元（下稱系爭驗收款），經伊於民國102年3月31日催告其配合驗收並給付系爭驗收款，維泰公司猶未履行，伊再於同年6月19日催告陳曼蓮於10日內給付，應與維泰公司自102年6月30日起負連帶給付之遲延責任等情。爰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伊168萬3,000元，及自102年6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並未驗收合格，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之付款條件。縱認上訴人得請求系爭驗收款，然系爭網印機及編號1網印機，均有瑕疵，預估修復所需費用逾重新購買新機成本。維泰公司得就編號1至3網印機，依序請求減少價金86萬5,800元、166萬6,000元、170萬元，及請求上訴人賠償編號4網印機修復費用人民幣106萬3,000元、因上訴人遲延交付致維泰公司支出違約金48萬5,100元之損害，並以之與系爭驗收款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無非以：
　㈠維泰公司為未經本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陳曼蓮為該公司負責人，先後以維泰公司之名義，與上訴人訂立系爭採購契約，向上訴人購買編號1至4所示之網印機共計173台，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交貨時間、地點，將173台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已付清編號1、4網印機價款，就系爭網印機部分，則僅給付50%價款，尚有驗收款合計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查系爭採購契約第9條第1項約定：「賣方保證所交付安裝之本設備俱係無瑕疵新品且完全符合本合約所載規格」，是上訴人交付之網印機，需為無瑕疵之新品，並符合系爭採購契約所載規格內容。兩造不爭執系爭網印機與編號1網印機之規格、功能均相同，系爭網印機亦需符合編號1網印機採購契約所附規格單（下稱系爭規格單）。系爭規格單末行記載：「其餘規格/設計模式，人機操作功能等，主要以30PP印刷機為主要參考」。依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水吉所陳及上訴人總經理林學承、系爭網印機CCD視覺對位系統供應商視傑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志揚、測試工程師翁山恩之證述，上訴人知悉維泰公司購買系爭網印機，係為出售予訴外人伯恩光學有限公司大陸惠州廠（下稱伯恩公司），上訴人並前往伯恩公司了解網印機製作過程，及以訴外人東遠精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遠公司）所製作之ATMAGW 30PP「CCD玻璃視窗居中對位網印機＋自動吸盤退料」（下稱30PP網印機）與文宣做出樣機後，再製造系爭網印機。上訴人製作樣機時，經陳曼蓮帶同測試工程師翁山恩告知系爭網印機之規格與精度及伯恩公司之需求，堪信上訴人交付之系爭網印機，規格、設計模式及人機操作功能等，均應以東遠公司30PP網印機為主要參考，且CCD精度需達上訴人宣稱之正負0.005MM，始符系爭採購契約之本旨。
  ㈢依被上訴人所提電子郵件及證人翁山恩、鍾永曉（伯恩公司絲印副經理）、李健榮（伯恩公司技術開發員）等之證述，伯恩公司自101年7月起，即多次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存有多項瑕疵，鍾永曉於103年1月12日彙整提出「HS 200G型機台問題點」，告知被上訴人系爭網印機有附表二編號1所示瑕疵，無法生產公差0.05MM內產品。翁山恩前往上訴人實驗室時，已發現系爭網印機之CCD對位臺有誤差，要求上訴人須經其確認可達伯恩公司要求之精度始得出貨，惟上訴人交付之200型網印機，CCD對位系統和機器結構仍有問題，精度未達±0.005MM，不符前述參考標準。經囑託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鑑定，亦認：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且其中因設計不良、零組件精度不佳和材料缺失等因素，致影響設備功能性和安全性者15項，其中27項瑕疵並屬系爭採購契約及系爭規格單所規範情形。鑑定標的「重現精度」，不符合±0.005MM精度要求。設備瑕疵大都於最初測試驗收時即已存在，網印機因原設計方式錯誤，出廠時之品質管制不嚴謹，使用之零組件精密度不足，支撐CCD鏡頭之鋁合金材質結構強度不佳，既有之CCD攝影對位系統早已停產等因素，業已無修復之可行性等語。益證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疵，不符維泰公司與上訴人約定之品質。上訴人自101年1月3日起至101年9月21日為止，陸續將系爭網印機送至基隆港交付維泰公司受領後轉運至伯恩公司，伯恩公司、維泰公司自101年8月起，即多次以電子郵件告知上訴人瑕疵，要求上訴人盡速安排專業工程師解決，上訴人自101年9月12日起至102年3月24日間，先後派員至伯恩公司對系爭網印機進行檢查及修補，維泰公司並無怠於檢查及通知瑕疵，不生視為承認所受領之物之效果。
　㈣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買方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50%訂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是必待被上訴人驗收完成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維泰公司始有給付系爭驗收款義務。系爭網印機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之瑕疵，因而未經維泰公司驗收合格並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尚不符前開約定之要件，維泰公司自無給付系爭驗收款義務，其法定代理人陳曼蓮亦無庸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就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負連帶給付之責。
　㈤從而，上訴人依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68萬3,000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基礎。
四、本院之論斷：
　㈠按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債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是於約定之事實發生已不能之情形，該債務原則上尚不當然消滅，債務人除依契約約定或法律規定行使其權利外，不得僅以該事實未發生為由，拒絕履行債務，庶免當事人間法律關係久懸未決。
　㈡查上訴人與維泰公司間簽訂系爭採購契約，由維泰公司向上訴人買受系爭網印機，上訴人已於附表一編號2、3所示時間，將系爭網印機如數交付維泰公司，維泰公司尚有系爭驗收款168萬3,000元未給付等情，為原審認定之事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載明：「買方（維泰公司）於發給驗收合格報告書後，依雙方約定付款給付賣方（上訴人）。（50%訂金即期；50%驗收款，驗收完成後60天T/T付清）」，依鑑定人台北市機械技師公會之鑑定意見，系爭網印機確有如附表二編號1（除項目21、32外）所示瑕疵，部分瑕疵已無修復之可行性，有鑑定報告書可稽（見鑑定報告書第60至63頁），維泰公司並已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於102年3月25日向上訴人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見一審卷㈠第29頁、第50至52頁），似見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係以維泰公司發給上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之不確定事實發生，為其給付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且系爭網印機部分瑕疵無法修復，維泰公司就該瑕疵已確定其主張之法律效果為減少價金，無可能再發給上訴人驗收合格報告書。果爾，能否謂系爭驗收款之清償期未屆至，維泰公司猶得以系爭網印機尚未驗收合格，抗辯其給付義務尚未發生？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見未及此，遽以上訴人之請求不符系爭採購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之付款要件，逕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合。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周  群  翔
                                法官  王  本  源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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